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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理 事 會 

第 八 百 零 八 次 會 議 

一 九 五 七 年 十 二 月 二 E l 星 期 一 午 徒 三 時 在 紐 約 舉 行 

主席： M r . Carlos P. ROMULO(菲律賓） 

it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亜、中國、哥侖 

比52、古巴、法蘭西、伊拉克、菲律賓、瑞典、蘇維 

埃fi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顚及北愛爾蘭聯合王 

豳、筹利堅合衆國。 

臨時議程（S/Agenda/808) 

一 . &過議程。 

二 . 度B墓斯坦問題。 

向退任主席致謝 

- . 主 席 在 通 過 蕺 程 以 前 ， 我 要 對 伊 拉 克 代 表 

在十：月汾主持理骐會會議所衮現的公正精神、才幹、 

和練;è表示敬意，我知道這足以代表理事會每個理事 

的意鬼。 

二. Mr. JAWAD(伊拉克）：主席先生，我對您 

這番恭維的話願意向您表示最誠懇的謝意。-猜許我藉 

此璣會，對您個入表示我們對於貴國當選理事來您 

所作成的貢獻十分的欽佩，並向您保證我們深厚和繼 

糠的友誼。 

通過議程 

印度巴基斯坦問題（绩前） 

印 度 代 表 y . K . K r w f o w A f e w n 及 巴 基 斯 坦 代 

^.Mr. Ftroz Khan W o o n 應 主 席 請 , 就 理 事 會 硪 席 。 

三, Sir Person DIXON(聯合王國）：我們當前擺 

着瑞典代表對澳大利亞、哥侖比亜、菲律賓、聯合王 

國及美^堅合衆國決議草案提出的修正案〔S/ 3 9 20〕。 

澳大利：©、哥侖比亜、菲律賓及美利堅合衆國代表圑 

授權本人，代表各該代表圑及聯合王國代表圑以此一 

決譏草案共，提案人地位，發表下述聲明。 

四. 各共同提案人對於瑞典代表所提修正案的態 

度如下。我們歓迎這個修正案，希望它一方面能保存 

原決議草案的平衡，一方面亦能應付決,谩草案對於當 

車國顯然造成的若干困雜，因而甚有^助。 

五. 我確佰可以假定瑞典修正案並非當事國所不 

能接受的。根據É5個假定，提案人準備投票贊成這個 

修正案及照此修正的決,1草案。 

六. 主席：理事會中有無他理^願意發言？ 

七. Mr. SOBOLE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蘇聯代表脚保留權利在聽取與此問題直接有關的 

當^國卽巴基斯坦與印度代表的意見之後，，此問題 

發言。 

八. 主席：本席現將瑞典代表所提修正案〔 s / 

3920〕提付表決。 

舉 手 泉 決 。 

赞成者：澳大利亜、中國、哥佘比亜、古巴、法 

蘭西、伊拉克、菲律賓、瑞典、大不列顚及北愛爾蘭 

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棄權者：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該 修 正 案 以 十 票 對 零 通 遍 ， 棄 權 者 一 。 

九. Mt. SOBOLE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在安全理事會表決經瑞典修正案修正的五國决議 

草案〔S/39l〖〕以前，蘇聯代表圑認爲不得不再度追述 

它在原則上對於喀什米爾問題的立場，卽安全理享會 

黼於這個問題的討論，不應作爲外界干涉亜洲國家問 

題或以任何方式强其接受外人意志的藉口。 

—〇.根據這個觀點，蘇聯代表圑繼續認爲將任 

何種類的調解使節加諸當亊國的企圖都是不相宜的， 



且將加以反對。它認爲解決印度及巴基斯坦之間對於 

喀什米爾問題爭執的最妥辦法，是由當事國雙方直接 

談判；據我們的意見，這對於兩當事國最爲有利。 

—―.因此，蘇聯代表圑認爲在目前情況下，安 

全理*會應依據此種考It對當事國袷予協助，並應拒 

絕通過這個決^草案，這個經過修正的草案仍有許多 

嚴重的缺點。 

一二. 正如蘇聯代表圑所已指出的，這個決議草 

案未能反映喀什米爾問題中若干政治、經獰及戰略因 

素的變運，以及亞洲那個區域已在變化中的實力關係。 

一三. 這個決議草案仍然規避Mr. Jarring的結 

論。他認爲聯合國印度巴基靳坦問題委員會的決議案 

之所&未能實施，就是因爲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 

議案〔S/NOO，第七十五段〕之實施已經陷入僵局，他 

主張當事國應設法造成一種有利的空氣，避免增加喀 

什米爾內的軍力。同時，安全理事會聞悉美國簞火仍 

在供應，基地仍在建築，藉以增加巴基斯坦在喀什米 

爾境內的軍力，且由於反印宣傳的加强，該區域內的 

緊張局勢正趨惡化。 

̶四.據我們的意見，這些«動使得瑢什米爾區 

域的，勢趣於複雜，在尋覓喀什米爾問題和平解決辦 

法的努力中，此項活動應該首予考盧。但是，這個決 

議草案，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並未如此，而把首要 

重點放在"解除軍備"問題之上，雖然"解除軍備"這個 

槪念的眞意如何它並未說出來。正如我們所知道的， 

"解除軍備"這個觀念並不見於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 

會的決議案中。因此這個名詞的意義如何,並不明瞭。 

在未交代淸楚以前，"解除軍備"一語可能表示一種深 

意，也可能意義甚微。依據若干代表在安垒理事會發 

表韵聲P，他們認爲"解除軍備"一語的意義，並非停 

止巴基斯坦軍隊的重整軍備，及停止在該區域建築基 

地，但是業已屨經指出，道些都是造成緊張局面的主 

要原因。這些代表主要地只詳論裁滅界線兩側的軍隊 

問題，可是目lltl這是一個次要的問題。據我們的意見， 

這樣審議該問題，就是要規避該區域內緊張局勢的主 

要成因。 

一五.假使要通過任何決議，最正確的途徑就是 

僵去決議案中關於解除軍備的一段。我是說，五國決 

議草案前文所載的下述一段： 

"鑒於其對解除詹慕喀什米爾邦軍備作爲一 

項解決步驟一事之重視。" 

— 六 . 根 據 上 述 理 由 ， 蔴 撖 代 表 , 卩 使 對 於 H 個 

經過修正的決議草案，亦不能予以贊!^ 

一 七 . 主 席 ： 本 人 現 將 澳 大 利 亞 、 哥 侖 比 、 菲 

律賓、聯合王國及美利堅合衆圃所提，貞依照槳已通 

過之瑞典修正案〔 S / 3 9 2 0〕加以修正§決談草紫〔 S / 

3911〕，挹付表決。 

舉 手 泉 決 。 

赞成者：澳大利亜、中國、哥侖^35、古巴、法 

蘭西、伊拉克、菲律賓、瑞典、大不? 1顚及北愛爾蘭 

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棄權者：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聩邦。 

修 正 後 的 決 議 草 案 " 十 票 對 ^ 逸 5 i ， 舌 權 者 一 。 

— 八 . M r . WADSWORTH (美剩堅合衆國）：我 

要多少說幾句話，以說明我們何以贊IJ瑞典修正案及 

修正後的決議草案，同時並願就蘇維娱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代表過去和今天對於美國的批^ ，略作數語，作 

爲 鄉 。 

—九.蘇聯控訴的重大部分是說，美利堅合衆國 

對巴基斯坦提供軍事援助。關於此事我們無需多說， 

祇雷指出，他在利用這個事實將安全里事會關於喀什 

米爾問題的審畿，從一個解決困難問繮的鄭重努力變 

成一個權力政治的蓮用。美國樂於在一個集體安è辦 

法中與巴基斯坦合作，其理由可從蘇職的政策和行動 

中找到。我們也樂於與印度維持友好闞係，此項事實 

業經印度代表在本理事會的討論中予以述及。 

二〇.我們高與看見理事會以冷静而負責的態度 

行事，並未捲入蘇聯代表所欲灌轍的冷戰空氣之中。 

我們誠懇希望我們剛才通過的決譎柬，足以幫助喀什 

米爾問題獲得一個最後的解决辦法。 

二一. 我們投禀贊成瑞典代表所提修正案，因爲 

我們認爲該修正案與原決議草案的宗旨符合，且似有 

助於使當事雙方接受聯合國代表。瑞典修正案如原決 

議草案一樣，也貴成聯合國代表設法促成聯合國印度 

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決議案的實施，我們繼績認箨爲 

實施這兩個決議案起見，必須在解除軍備問題上璲得 

進步，正如決議案前文所繼續主張的。修正案並主張 

^成一個和平解決辦法，這完全符合前文所稱的當事 

雙方的聲明，因爲當事雙方者P認爲這正是彼等的願望。 

二二. 我們經常在說，我們今天願意在此重述，假 

使要得到一個最後解決辦法，當事墾方必須同意，這 



是一個基本條件。迄至現在，唯一同意的逢致解決的 

方法，截於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的決議案中。前 

文之提到那兩個決議案，就繼鑌證明一般對於此點的 

了解。 

二 三 . 我們希望Dr. Frank P. Graham印度半島 

之行，獲得成功，希望印度與巴基靳坦雙方均與該氏 

：懇切合作——我們確信他們將願如此——以期完成他 

I的使命。 

二 四 . Sir PiersonDIXON(聯合王國）：我們希望 

安全理事會剛才通過的決議案，將能幫助嗨什米爾問 

;1的解決。就全案整個來看，我確信它有此效杲。 

二五. ，我願意對瑞典代表及時提出的積極提案表 

示 我 國 政 疳 的 感 謝 。 他 度 使 關 係 政 府 及 安 全 會 

深受其惠。 

二六. 我也願意略作數語，答覆蘇聯代表在本理 

事會發表的聲明。Mr. Sobokv^l"—月二十一日在理 

事會會籙說他打算投稟反對聯合王國與其他國家共同 

提出的決議草案〔第八O五次會議，第八十一段〕，逼 

句話使我極爲失望及驚異。我並不主張在今天這様晚 

的階段再來討論使蘇聯採取該項決定的動機。我祇要 

指出一種我認爲大家都看得明白的情形：假使蘇聯杲 

然實現了它所聲明的意願，我們目前所處理的情勢便 

要複雜得多；筌氣便要變得更爲不快，我們所抱的慢 

慢得到解決的希望，也要化爲烏有。 

二 七 . 我願向Mr. Graham表示我們敬祝他的任 

務順利完成。我們知道這不是一件é易的任務，—但是 

我們確信,他將以其素有的忠誠與技巧履行此項任務。 

聯合王國深知對此問題尋求一個解決的困難。爲了許 

多理由，我們和這個問題的關係相當密切。我們並不 

希望Mr. Graham會找到一個最後的與現成的解決辦 

法。但是，我們希望他能在走向解決的途徑上邁進一 

步。 

二八. 最後，我願意籲諝印度和巴基靳坦政府對 

聯合國代表Mr. Graham惠予充分的合作。 

二九. ^生光（中國）：安全理事會今天通過的 

決議案，據我的意見是處理這個問題的一個温和而有 

建設性的辦法。它的確是朝着正確方向的一個步驟。 

本代表團希望這個決議案將會使這個問題得到解決。 

三〇.安全理事會任何一位理事、或整個理事會、 

或列席會議的印度與巴基斯坦代表，對於這整個問題 

都不能作最後的決定。關於詹慕及喀什米爾邦前途的 

最後決定，須由喀什米爾人民自己採取。當他們經過 

一個自由和公正的全民投菓將最後决定告給全世界 

時，這《問題就算解決了。在未給予那個最後決定以 

前，我恐怕這個問題仍然存在。我希望Mr. Graham的 

努力能使喀什米爾人民早一天將他們自己的選擇通告 

全世界。 

三 一 . Mr. NOON(巴基斯坦)：巴基靳坦代表圑 

很注意的傾聽決讖案及修正案提案人的聲明，以及理 

享會其他理事的聲明。在我們看來，修正案沒有强調 

指出決議草案中述及的若干具體目標，尤其關於解除 

軍備問題的目標，我們感登JE慷。我們深恐這樣一來 

將來可能還要再^ 1論許多業經聯合國印度巴基靳坦問 

題委員會及聯合國各代表詳細討論了與解決了的次要 

問題。 

三二. 我們^到聯合國代表的任務規定將包括印 

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决議案 

〔S/llOO，第七十五段〕及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議案 

匚S /II96,第十五段〕的實施。這兩個决譏案是拘束印 

度與巴基靳坦政府雙方的國際協定。因此理由，我們 

並不反對修正決議案，因爲該修正案旨在促進委員會 

這兩個決議案的充分實施。 

三三. 我必須重行指出，我們堅信印度巴基靳坦 

問題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决讒案的第一部 

分，業已獲得充分及忠實的實施。我國政府確信業已 

蹬實此項事實的Mr. Frank P. Graham,將儘速進而 

處理第二部分。我在安全理事會中業已聲明，我國政 

府 非 常 敬 重 G r a h a m ， 並 將 和 他 充 分 合 作 。 

三四. Mr. KnshnaMENON(印^):我猜想這是 

我們目前對此問題一系列會議最後的一次。因此，我 

認爲我有責任和權利對理事會前任主席表示敏謝，在 

前主席主持之下這個問題的大部分均已討論到，同時 

印度雖非理事會的理事，也要對於您、主席先生，表 

達我們的善意。 

三五. 就決議案來說，決議案是理事會理事起草 

的、提出的、修正的、和通過的；我們兩國政府是接收 

決議案的一方，等到我們收到各該決議案之後，我們 

自將加以處理。在早幾次會議中，我們有理由認爲這 

個決議案可能更爲符合聯合國憲章宗旨，或者可能很 

不符合，都時我們總表示，就印度政府而言，我們對 

於聯合國代表一律歡迎。主席先生，假使您的前任處 



於 M r . 】" 8 的地位，前往印度，儘管他的國家和當 

事國一方有軍事的同盟，.他仍將受到印度的歡迎，而 

且他旣是一個亞洲人，將要獲得加倍的歡迎。因此，就 

歡迎任何人士而言，除須顳到我們的政治和國會的便 

利及各項可能的安排之外，Mr. Graham的訪問，不會 

遭受反對。±有進者，就Mr. Graham倔人說，我們總 

是要歡迎他的。 

三六. 現在我們來談決議草案問題。因爲理事會 

已經舉行表決，我不能對此問題發言。本人在若干次 

會讒中，代表印度政府對理事會提出若千論點，至於 

把這些論點解釋得好與不好，暫且不管，在十一月二 

十一日這個決議案提出之後，有人宣稱，當事國提出 

了新的觀點〔第八〇五次會議，第八十二段〕。雖然如 

此，可是這並沒有使得情勢改變。因此，我們不打算 

分析這俏決議案。 

三七. 本人受權代表印度政府聲明，我們不接受 

此項決議案。除開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理事會決議 

案'，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與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委 

員會決議案之夕f，我們沒有接受任何決議案。我之所 

以不願W論此項經過修正的決議案的一個理由是，此 

項討論«正是一種審判性質。理事會已經通過這個決 

議案，業已有所決定。第二，我不願意我國對於Mr. 

GraW的傳統的地主之誼和討論這個問題混在一起。 

三八. 我對於決議案的若干部分非常難以了解。 

決議案一部分和另一部分柢觸，美國代表新近提出的 

說明並未使了解較爲容易。但是，就我們所知道的，決 

議草案的正文部分構成任務规定。前文备段略有價 

値，我們將予計及。正文第一段重申一九四八年一月 

十七日安全理事會决議案措詞，但就我們來說，此項 

重申是不需要的。 

三九. 印度政府授權本人聲明，正如過去若干一 

樣，甚至如派Mr. Jamng前往印度時的情形一樣，根 

本談不上我們接受或默認這個決讒案所載的內容。假 

1大會正式fôfô,笫2g會，補編第二88,第五章c節。 

使Mr. Graham要去印度，我們將對他盡我國傳統的地 

主之誼。 

四〇.正如我在開始時說過的，我們之提出這個 

問題與冷戰無關。我們沒有把冷戰作爲這個問題的分 

界線的意願。此非我們之責。 

四一. 理事會業已通過這個經過修正的決議案， 

此項決議案現已擺在世界和印度政府面前。在五國提 

出的原決議案和瑞典代表修正的決議案之間，十分淸 

楚的有一個區別存在。我已表示我們對於瑞典代表努 

力威謝，因爲該項努力是爲了使得決議案與他的報告 

更^接近些。那是我的了解，但是我要引爲道慽的指 

出，它並未眞正使決議案與他的報告書更爲接近。但 

是這無損於他的努力或勖機。因此我希望他本人，同 

時他將代表他的國家，接受我們對於這方面的臧激。 

四二. 我要將這個決議案報告印度政府，但是我 

要在會議紀錄上記下，我們所已接受的唯一決議案是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決議案，同時我們受印度巴基 

斯坦問題委員會兩項決議案的拘束，其條件我已向理 

事會引述多次。那是我們的立場。 

四三. 印度政府並訓令本人聲明，我們之不接受， 

不是一種習慣問題。我們所能接'受的決議案——我希 

望理事會將來總會通過這樣一個決議案——將係一個 

根據聯合國憲章的決議案，要求侵略者放棄侵略。這 

樣一個決議案我們將予接受，接受之後我們願意—— 

不僅願意——我們有責——^法進一步實施憲章的宗 

旨及本理事會的目的。我們原來希望我們無須談到接 

受問題，但是理事會逼得我們如此。憲章任何部分都 

沒有規定接受問題，假使決議案的目的是要使得某入 

去和印度政府談諛，我們一定不會不盡地主之誼。我 

們將根據我在此間提出的印度政府意見談論。 

四四. 理事會各理事耐煩傾聽我們關於本案的冗 

長意見，我祇有十分感謝，但是就我國人民來說，這 

是我們國家被侵略的問題，這個侵略必須終止。 

午 後 四 時 十 分 f t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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